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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現時僱員補償援助計劃、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及職業安全健康局的資金均來自僱員

補償保險費的徵款，僱員補償保險費的徵款共為 5.3%，當㆗包括分配予職業性失聰補償
管理局的 2.3%予職業安全健康局的 2%及予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的 1%。

㆓零零㆒年九月㆓十六日勞工顧問委員會正式通過把職業性失聰補償基金的長期徵

款由現時的 2.3%調低至 1.8%，並扣減的 0.5%徵款率轉撥往僱員補償援助計劃，以及未來
五年內每年將額外的 0.6%徵款率由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分配到僱員補償援助計劃，以協
助僱員補償援助計劃應付 HIH集團旗㆘兩間本㆞保險公司無力償還㆔億五千萬的負債。

本會立場

我們香港衛聰聯會對於勞工處建議把僱員補償保險費的徵款由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借調

6%徵款率予僱員補償援助計劃，以及永久削減 5%徵款率撥調予僱員補償援助計劃方案，
萬㆓分不贊成，更為政府的草率魯莽而憤怒和不滿。

私㆟保險公司的破產原因，主要是保險業界的監管出現問題及管理不善所導致，私㆟保險

公司每年都向僱主徵收保險費，卻沒有評估僱主究竟有否為僱員提供合附職安健法例的工

作環境，倘若政府順從勞工處官員的建議，削減職業性失聰補償基金來支援僱員補償援助

基金，這只會間接助長㆒些「無良僱主」繼續忽視僱員職安健的問題，㆒些無良僱主以為

交了錢買保險就可以不需理會僱員職安健的問題，當僱員遇㆖了工傷和職業病，保險公司

就替無良僱主付出賠償金額，但是繼後保險公司又不會加強對該無良僱主的監察及重新評

估工作危險因素，在㆒個有問題的工作環境㆘僱員的職安健根本沒有應得的保障，最後就

只有眼白白見到愈來愈多之僱員患㆖工傷及職業病，更眼白白見到㆒間又㆒間的保險公司

宣告破產，HIH集團旗㆘兩間本㆞保險公司的破產是因為私㆟保險公司的「營商政策」失
當，他們只求有生意，卻沒有管理生意，所以保險公司破產也是究由自取，政府撥款來替

保險業填補爛賬，絕對是不智的政策，那只會更加助長保險公司去放縱無良僱主漠視工㆟

安全，亦只會令更多僱員患㆖職業病及工傷意外！

作為㆒個精明的政府，本來根本就不應為 HIH集團旗㆘的兩間保險公司填補爛



補償的僱員有㆒個較較合理的百分比水平，可以過往因政府省錢而犧牲的㆓千㆓百名

申索㆟卻從來沒有獲得㆒個合理公正的補償水平，這絕對是政府欺壓職業性失聰病患

者的「劣政」！

時至現今㆓零零㆒年我們終於可以引證勞工處當年錯誤高估財政㆖的壓力，促使

嚴苛的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可以成功「阻止」真正的職業性失聰病患者來申出申索，

更令到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於短短兩㆓年間有㆓億多元的儲備餘款。

為過往因政策苛刻而被欺壓的職業性失聰工友提供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的為過往因政策苛刻而被欺壓的職業性失聰工友提供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的為過往因政策苛刻而被欺壓的職業性失聰工友提供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的為過往因政策苛刻而被欺壓的職業性失聰工友提供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的「差額」「差額」「差額」「差額」

回補回補回補回補

政府在㆒九九六年成立法例檢討工作小組檢討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並且呈交立

法會法案委員會議讀，在㆒九九七年十月㆓十㆕日、十月㆕日及十㆓月九日的㆔次

《1997年職業性失聰（補償）（修訂）（第 2號）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勞工處助
理處長在會議㆗回覆梁智鴻議員提問時，指出修改《1997 年職業性失聰（補償）（修
訂）條例》（1997 年第 99 號）（“《修訂條例》”）的用意是調低用以計算補償而按
不同程度的聽力損失所轉化的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程度，並因應失聰標準的調低而增加

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的數目，旨在確保管理局會有足夠的資源，以推行各項改善

措施。

九月㆓十六日勞顧會通過把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提升至 1%至 5%左右，雖然
仍然是不太合理，現時政府及勞資代表終於認同過往給予僱員所釐訂出來的百分比是

不合理及過低，而肯把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提升是好事，不過卻沒有建議為過往

六年只是獲得「低於應有而合理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水平」的病患者，提供百分

比的「差額」回補。

由於當年勞工處錯誤預計未來的財政開支，而刻意通過㆒個徵款比率苛刻的法

案，令申索㆟平均少了㆓至㆕萬元的補償金額，因此我們香港衛聰聯會希望政府可以

為早已於㆒九九五年至㆓零零㆓年期間成功獲取到職業性失聰補償的 2014 名病患
者，提供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的「差額」回補，根據我們香港衛聰聯會的計算，管理

局就算為 2014名病患者提供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的「差額」回補，亦只是㆕千㆓百萬
元左右，對於有㆓億八百五十萬元儲備的管理局，絕對不會造成任何財政㆖的壓力。

當年勞工處助理處長解釋說工作小組在提出改善建議時，並無考慮該等建議的財

政影響，對於勞工處用財政緊拙為理由，而未能實行㆒九九六年職業性失聰補償法例

檢討工作小組的建議，可是議會最後亦通過倘若日後基金有所增長及盈餘，㆒定會按

照當初工作小組的建議順著次序逐㆒完成，重新修訂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來令更多職

業性失聰病患者受惠，雖然新建議的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方案是增加了㆒些當年工作

小組建議的條文，但是仍然有不少是忽略：

1. 反對政府要分十年來支付㆒萬五千元予工友配置助聽器的建議方案

政府在㆒九九五年及㆒九九七年的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檢討工作小組會議，

承諾會在管理局有充夠盈餘時，會為職業性失聰病患者提供免費的復康醫療服務

及免費的聽覺輔助器材，以改善我們聽力損失造成的障礙。



賬，現時勞工處的官員竟提出把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的徵款，撥調予儸員補償基

金去填補負債，這建議是完全「漠視」現時職業性失聰補償基金存在的問題，因

此撥調徵款的政策建議絕對是㆒個無知政府的「無良政策」。

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由㆒九九五年實行至今，㆒直以來也有很多漏洞，教育

統籌局及勞工處多年來不斷以「憂心申索職業性失聰補償的㆟數太多，以及基金

財政短缺」為理由，訂立出㆒些非常嚴苛及漠視民意的無理條文，譬如：㆒定要

規定從事高噪音行業的僱員必需在離職後十㆓個月之佈提出申索，否則過了追溯

期就算僱員真是因工作而患㆖職業性失聰，也絕對沒有資格提出申索，根據普通

法僱員因工作而受傷也有兩年的追溯期，為何職業性失聰這職業病就只有㆒年的

追溯期，政府刻意把申請資格訂立得如此苛刻和不合理，旨在令㆒群真正的職業

性失聰病患者因為沒有工作證明、過了追溯限期、離職超過十㆓個月等等不合理

的原因，而喪失提出申索資格，那麼職業性失聰基金就不用支付金錢予僱員，所

以近年來職業性失聰申索㆟數急跌，絕對是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條文訂定得過於

嚴厲和苦刻所導致！就以我們香港衛聰聯會、打石、打鐵工會和紡織工會，也合

共有㆔百多名會員工友是因為㆖述不合理的條文而至今仍然未能獲得應有的補償

金。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於法例成立初年，評估錯誤申請㆟數，故意把法例訂

立得更嚴苛，來阻嚇年老的職業性失聰病患者提出應有的申索，六年來申請㆟數

不斷㆘降，截㆖至㆓零零㆒年八月申索㆟數亦只是㆓千㆟左右，而且更為職業性

失聰補償屯積了㆓億八百五十萬元的儲備，這㆓億多元的儲蓄及近年職業性失聰

申索㆟有㆘降的趨勢，造就了㆒個契機予勞工處建議把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的徵

款削減及撥調予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的方案，㆒切也只是勞工處官員在弄手段來欺

瞞勞資代表及立法會議員的小把戲，用意是以欺瞞他們在僱員補償援助基金政策

㆖的失當，對於職業性失聰工友要為政府和私㆟保險公司的失誤而作出犧牲，我

們㆒群職業性失聰痛患者是強烈不滿及憤怒。

意見反映

現時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經過六年的徵款，累積到㆓億八百五十萬元的餘

額，這全是政府過往少給了我們病患者的結果，根據管理局的年報資料顯示，倘

若僱員因從事高噪音工作而被證實患㆖職業性失聰，兩隻耳朵都是㆕十分貝聽覺

神經受損，也只可以獲得$4080，只是㆕千元就買去㆒個僱員的寶貴聽力，可想而
知過往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是如何不㆟道及苛刻無理！

就以我們香港衛聰聯會的工友來說，他們因為㆖了年紀，在永久喪失工作能

力百分比㆖也通常只有 3%至 15%，最後所得的補償金亦只是㆒萬㆓千元至七萬
㆓千元，七萬㆓千元已是㆒個嚴重失聰程度的工友所獲得的補償，苛刻的法例為

了省錢而特意壓低僮員的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這是勞工界㆒直抨擊的事，

因此調高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是勢在必行的事！

調高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至較合理水平，只是把僱員身心所受的痛苦給

予㆒點點安慰，及彌補了僱員生活和工作㆖的㆒點兒支援而已，不過日後索取職

業性失聰



當年勞工處的副署長蕭威林先生是表示為予節省管理局的行政開支，同意為

職業性失聰病患者提供㆒萬五千元的助聽器補償金，那是㆒次過的㆒筆過的補償

金，檢討法例的工作小組及勞工處官員也曾經表示工友對復康及輔助聽力方面的

要求是合理的。可是，在呈交勞顧會討論的「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諮詢文件」㆗，

我們卻發現政府雖然將會落實該聽覺輔助器材的補償金，可是卻以實報實銷分十

年來補償予申索㆟，實際㆖申索㆟只有獲得六千元購買助聽器，每年只有九百元

的維修費用保養該助聽器，以㆒個嚴重失聰的申索㆟來說，他們是需要購買兩部

耳背式助聽器，才可以對他們的聽力有㆒定的幫忙，兩部耳背式助聽器加㆖耳模

及驗耳費用最少也要㆒萬㆓千元，餘㆘的㆔千元根本就不夠我們用來購買助聽器

專用的電芯，更何況㆒部助聽器又怎有可能用㆖十年不壞，而且維修費最少也要

㆒千至㆒千五百元，因此每年的九百元補助金根本只可以用來購買電芯。

我們香港衛聰聯會的意見是政府應該守承諾，㆒次過㆒筆款項補償㆒萬五千

元予我們購買㆒部性能較佳的助聽器及應付日後的電芯費用，而非以實報實銷來

呈報，因為這實在為申索㆟造成很多不便，同時我們更強烈要求管理局應該五年

再給予㆒次補助金，㆒部助聽器根本不可能用㆖十年時間，所以我們㆒群工友是

強烈希望政府可以㆒次過給予我們㆒萬五千元，而非分十年來支付。

同時，如果我們有工友過往是已自行購買助聽器，他們是絕對有權利取回單

據去向職業性失聰補償局取回之前所付的款項，管理局也應該儘量減少任何的行

政措施，而且更需要在最多十㆕㆝內發還我們預付來購置助聽器的款項。

2.     抗議政府未將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限由 60%提高至 100%

㆒九九六年法例檢討工作小組梁智鴻議員曾經建議把職業引致的完全失聰轉

化為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百分比，由 60%調高至 100%，當期時教育統籌局首席
助理局長指出該項建議會對管理局造成嚴重的財政影響，因此把該建議否決，所

以現時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最㆖限仍然是維持㆒個不合理的百分 60%。為何
政府能以 100%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百分比，為罹患其他職業病（例如㆗鉛毒）
的㆟士釐定最高補償款額，這亦是符合《僱員補償條例》㆗為罹患職業病的㆟士

提供補償所訂的標準。基於㆖述的理由，從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導致完全失聰

的㆟士，也理應按照 100%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百分比獲得補償。

㆓零零零年的法例工作小組指出職業性失聰是長年累月不知不覺間形成，而

噪音引致失聰的㆟士是有較大機會可以繼續工作，未必完成喪失謀生能力，因此

建議維持 60%的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政府的解說是根本漠視失聰㆟士的失
聰苦況，以㆒個八九十分貝聽覺受損的職業性失聰㆟士來說，就算他們是配戴助

聽器也未能與㆟達致㆒個有效的溝通，在求職及謀生㆖職業性失聰㆟士同樣是有

非常大的困難，他們也有大多數的㆟是失業或被迫轉職從事薪酬較低的工作，因

此以失聰㆟士較大機會可以繼續工作為理由，而將他們應有的 100%的永久喪失
工作能力百分比降至 60%的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那絕對是不道理。



3.      抗議政府未修改或未刪除職業性失聰條例內㆒些歧視年老的條文

按現時《職業性失聰（補償）（修訂）條例》規定成功申請到職業性失聰補償的

㆟士是可以獲㆒筆㆒次過的補償，補償款額是按申請㆟申請時的年齡、每月入息及

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來計算，㆕十歲以㆘獲九十六個月入息，㆕十歲至五十六

歲以㆘獲七十㆓個月入息，五十六歲以㆖獲㆕十八個月入息。

政府只為年青僱員失聰後喪失工作的能力而作出補償，而不願為㆒群『沒有無

工作價值』的老工㆟十多年來飽受失聰的催殘而作出補償，可說是非常不合理及不

文明的政策。政府當初本著年青工㆟年輕時已失聰，未來日子要面對失聰問題是較

年老工友更加多，因而力主提出以「喪失工作能力」來計算職業性失聰補償金額的

方案，並且給予較高額的喪失工作能力補償予年青工㆟，當年勞工處的建議方案早

已為年老工㆟的強烈反對，因為在㆒筆過補償制度㆘，年青工㆟已較年老工㆟多獲

百分之五十至㆒百的補償金，這樣不公平的補償制度是對年老工㆟的歧視。

此外，我們更盼望管理局落實㆒視同仁最少有七十㆓個月薪金補償後，可以為

過往只獲取㆕十八個月薪金補償的年老病患者提供差額補償金，為免令職業性失聰

補償基金造成財政壓力，我們建議政府可以採取分期付款方法，並按照申索㆟的永

久喪失工作能力百分比來分發補差額補償金，建議補償金介乎於每月六百至㆓千五

百元，相信㆖述的建議是不會為職業性失聰補償基金造成任何財政壓力，所以為了

還我們㆒個公道，政府理應落實執行㆖述的建議。

4.      抗議新修訂法例㆗沒有為單耳失聰和過了追溯期的申索㆟提供放寬

㆒直以來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都規限著申索㆟㆒定要雙耳都達到最少㆕十分貝

的聽覺受損程度，才可以獲取到補償，可是事實㆖我們接觸的工友個案㆗，有部份

是因為工作性質的需要，而令致他們只為㆒隻耳朵做了聽覺保護，另㆒隻耳朵仍是

沒有戴耳塞，以便可以聽取到㆖司或同事的指示，因而令這些工友左右耳的聽覺受

損程度出現「差異」，大多數是㆒隻耳朵是㆔十㆔至㆔十七分貝的聽覺損失，另㆒隻

耳朵是㆕十八至五十㆓分貝左右的聽覺損失。根據㆒些聽力專家的證實，雖然大多

數職業性失聰病患者左右耳聽覺受損程度是都很相若，但是在㆒些特殊情況影響

㆘，也有㆒些職業性失聰病患者是左右耳的聽覺受損程度出現「差異」，不過該等差

異是不會超過十五至㆓十分貝。既然聽力專家也可以證明從事高噪音行業僱員是有

可能左右耳的聽覺受損程度出現「差異」，那麼我們香港衛聰聯會就認為單耳聽覺受

損也理應與工㆟病患者㆒樣可以獲取到職業性失聰的補償。

政府是絕對不能以他們還有㆒隻耳朵聽力較佳，而沒有影響他們與㆟溝通為理

由，而不予以任何補償，但凡是因為受工作環境噪音影響而引致聽覺受損的僱員，

就應該有資格去提出申索補償，雙耳聽覺受損的僱員患㆖職業性失聰是會有補償，

同樣單耳聽覺受損的僱員，被證實是患㆖職業性失聰，也理應給予應有的補償。更

何況現在職業性失聰補償局有㆓億八百萬的餘額，該等單耳的職業性失聰病患者亦

只是區區六七十㆟，政府過往以財政緊拙而把他們拒於申請資格的門外，既然職業

性失聰補償管理局現時是有足夠的儲備，理應再次放寬提出申索的資格，讓㆒些於

㆒九九八年七月㆒日之後仍然從事高噪音行業，而聽覺受損程度只是單耳附合最少

㆕十分貝損失的僱員，再次獲取資格去申索應有的補償，以每



㆒個申索者可獲得㆒萬五千元的補償來計算，七十個申索㆟也只是㆒百萬左右，

㆒百萬就可以為這些同樣屬於真正的職業性失聰病患者帶來㆒些「安慰」，為何政

府㆒定要這麼忍心來拒絕這七十多㆟的申索。

此外，與其他㆕十八種的職業病㆒樣，例如㆗鉛毒，在性質而言亦是日積月

累的結果，申索㆟的病況亦是在長時間不知不覺間形成，罹患其他職業病的申索

㆟，其補償款額是根據由有關的醫療專家對每宗個案進行的臨床評估結果而釐

定，並無規定申索㆟須在有關行業服務達 10年才可獲得補償，因此㆒九九六年《職
業性失聰（補償）條例》的工作小組㆒位成員建議，所有職業性失聰的申索㆟，

不論其服務年資和所從事的行業，只要其提出的申請得到有關醫療專家的專業評

估證明，便應獲得補償，這㆒建議至今仍未受到政府的接納，有關醫療專家的評

估和判斷結果竟然及不㆖十年的工作證明年期證明。

既然醫療專家的專業評估證明及公會證明是可以協助到㆒群沒有工作證明及

㆟事證明（因為是長期從散工）的職業性失聰病患去獲得提出申索的資格，因此

我們香港衛聰聯會促請政府可以給予我們㆒條路行，讓我們有資格提出申索。

總結

香港特別行政區這㆒次在 HIH集團的兩間保險公司破產的事件㆖，竟然於㆒
個仍然有很多工作尚待改善的職業性失聰補償基金㆗，調動 1.1%的徵款比率，即
是每年約㆔千萬左右的款項，去填補 HIH集團的兩間保險公司破產爛賬，我們香
港衛聰聯會恐怕日後再有更多的保險公司破產，又會再㆒次令僱員補償援助基金

受到財政問題，到期時職業性失聰補償基金是否又要再受到迫害？

現時職業性失聰補償基金根本就是㆒個「不完善」的社會政策條文，該法例

仍然是沒有真正為從事高噪音行業僱員提供「事後補救」的政策，因為政府㆒直

以來利用財政缺乏來為病患者提供應有而合理的補償，所以直以現時為至仍然有

不少真正的職業性失聰病患者，包括只是單耳超過㆕十分貝及過了追溯期的職業

性失聰病患者，提供到任何合理補償，也沒有訂立到㆒些真正改善職業性失聰苦

況的條文，給予過往沒有取得「合理」補償的職業性失聰病患者提供「差額」追

溯，令到㆒群職業性失聰病患者能夠討回㆒個公道。

倘若政府為了 HIH 集團的兩間保險公司破產，而要令㆒個根本早已千瘡百
孔、大有問題的職業性失聰補償基金去作出犧牲，來挽救僱員補償基金，那又是

特別行政區政府官員另㆒年政策㆖的重大失誤，為何香港政府要為「私㆟保險公

司」填補債項，兩間保險公司破產是因為保險業內的監管出現問題，理應是由保

險業自行解決。我們香港衛聰聯會建議政府除了要檢討政策失當的僱員補償基

金，以及要求勞工處要加強巡查，並且對漠視僱員工業安全與健康僱主的徵罰堵

加，以收阻嚇的作用。最後，更強烈促請特區政府重新考慮職業性失聰病患者的

苦況，取消該遞減職業性失聰補償基金徵款比率來填補保險爛賬的方案。

香港衛聰聯會及㆒群職業性失聰工友心聲

㆓零零㆒年十㆒月九日


